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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十三批   2026年5月21日）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8
D3GD20260521

0074

汕尾市陆河县河田镇岳溪村
某电子厂，排放废气有异味
。

陆河县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经查，群众举报的位于汕尾市陆河县河田镇岳溪村的电子厂主要从事音响设备电子元件制造 ，于2025年5月投产，建设有电子元件生产线 2条，生产过程中
有挥发性有机废气等污染物产生 ，生产线各产污环节均配套安装集气罩 ，生产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并通过活性炭吸附箱处理后有组织排放 。现场核查发现，
该电子厂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及排污登记手续 。执法人员在该电子厂厂界四周未发现存在异味问题 ，且走访周边居民和村委会干部 ，均反映平时没有闻到
异味。市生态环境局陆河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公司的有组织废气及厂界外无组织废气进行监测 ，根据监测结果显示达标 。

部分属实
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消
除异味扰民风险隐患 。

市生态环境局陆河分局已要求该电子厂立即停止环境违法
行为，并对该电子厂涉嫌环境违法行为开展调查 ，下来将
依法立案处理，并指导企业开展整改 。目前，该公司已停
产整改，并承诺于2026年5月29日前将涉及使用有机溶剂
的打胶、烘干工序剥离至具备治污能力的合规工厂进行代
加工，仅保留焊接、组装及使用水性溶剂的工艺 ，依法补
正相关环保手续。

阶段性
办结

182
X3GD20260521

0009

汕尾市陆丰市南塘镇西美村
竹围村一家染布厂、二村一
家地沟油厂、一村一家猪肉
皮厂污水直排。

陆丰市
涉及公共利益
的生态环境问
题

经查，群众举报反映的“南塘镇西美村竹围村一家染布厂 ”为陆丰市南塘镇某洗涤厂 ；“二村一家地沟油厂”为陆丰市某油脂工业场 ；“一村一家猪肉皮
厂”为陆丰市南塘镇某猪肉皮加工场 ；“深圳头村和西美村中间溪水 ”为南塘镇圳头村与西美村中间的溪水 ，名为溪心河。
一、陆丰市南塘镇某洗涤厂核查情况
该场已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 》，无需办理环评手续。现场检查时，该洗涤厂未在生产作业 ，厂内主要的生产设备有洗衣机 、浸洗桶、脱水机、锅
炉、起重机械，洗涤布料产生的生产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 ，排入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 ，处理后回用于生产或用于荔枝园灌溉 ，未发现其存在排放废水的情
况。该洗涤厂距离溪心河直线距离约 520米，未发现该洗涤厂附近有水体流入溪心河的情况 。
二、陆丰市某油脂工业场核查情况
该场已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 》手续，但未办理环评手续。现场检查时，该场未在生产作业 ，场内主要的生产设备有炸油机和生物质颗粒锅炉 ，车
间内有存放煎炸产生的油渣 ，已配套建设了废气处理设施和三级化粪池 ，并对生产场地进行了硬底化处理 。该场清洗场地的废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 ，排
入旁边的荒地（外环境），现场虽未在生产作业 ，但存在废水正在对外排放的情况 ，经汕尾市生态环境局陆丰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对该场排放的废水进行
采样监测，废水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均存在超标情况 。该场与溪心河直线距离约 2.1公里，未发现该场附近有水体直接连接溪心河 。
三、陆丰市南塘镇某猪肉皮加工场核查情况
该场已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和《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 》。现场检查时，该场未在生产作业，但场地内有晾晒的猪肉皮 ，冻库内有生猪肉
皮，仓库内有干猪肉皮 。该场配套建设了1套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 ，生产废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进入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进一步处理 ，最终排入该场北
侧的水坑中，未发现其存在排放废水的情况 。该场位于溪心河旁，未发现存在排入溪心河的废水排放口 ，该场北侧的水坑与溪心河邻近但不相连 。
四、关于举报反映“深圳头村和西美村中间溪水水体黑臭 ”的问题
溪心河属于鳌江右岸的一级支流 ，集雨面积约53平方千米，河道总长14公里，未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 。现场对溪心河（圳头村和西美村中间段 ）进行现
场核查时，未发现水体存在黑臭问题 ，且未发现上述3家企业存在废水排入溪心河的情况 。

部分属实
依法依规对违法行为处
置到位，同时督促企业
严格按要求完成整改 。

陆丰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开展联合检查 ，经查，陆丰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汕尾市生态环境局陆丰分局分别对案涉三
家生产经营主体涉嫌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目前数案正
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

阶段性
办结


